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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多數有慢性病的老年人都合併罹患數種

慢性病，根據統計，一名病人在1年內通

常會因3至7種不同的病症接受治療；大約50%

的成年人有一種慢性病，其中80%有超過一種

以上的慢性病。病症多，就醫頻率增加，健保

開銷自然隨之升高。

一般醫療照護機構對自己所照護病人合併

症的特性，以及合併症所造成的醫療資源耗用

情形，均無詳細研究。2003年Barbara Starfield

等人曾提出合併症對於基層醫療的影響，而

國內對類似的研究明顯不足。老年人口逐年成

長，緊接而來的是一連串與老人醫療相關的問

題，其中最不容忽視的疾病之一便是老年失智

症，失智症帶給整個社會與家庭在精神及財力

上極大衝擊，更糟糕的是醫界至今仍無法治癒

它。

失智症危險因子已確認

在 失 智 症 的 診 斷 類 別 中 ，

以阿滋海默症（dementia  of  the 

Alzheimer type）及血管性失智

症（Vascular dementia）占

最多數。失智症流行病學

的發展，已確認了各類型失

智症的危險因子，最近諸多

研究顯示造成血管性失智

症的危險因子很可能也會

使得阿滋海默症惡化；動脈

硬化的危險因子如高血壓、

糖尿病、高血脂、

心血管疾病、

腦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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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對於阿滋海默症的惡化也有影響。另一

解剖研究顯示，60至90%的阿滋海默症有血

管內皮的變性，以及側腦室周圍白質的血管

病變。並且，針對腦血管性失智（VaD）患

者死亡後的解剖，有3/1出現了阿滋海默症

型的病理報告。因此，血管性失智症和阿滋

海默症兩者在臨床上及病理學上的界線很難

清楚劃分。

Rotterdam大規模的流行病學研究顯

示，不僅動脈硬化患者如果頸動脈內膜肥厚

或有斑塊，罹患血管性失智症的危險性高，

阿滋海默症患者併有動脈硬化的危險程度

也偏高。阿滋海默症不僅在小梗塞，包括側

腦室周圍白質的血管病變頻度也偏高；合併

腦梗塞比沒有合併腦梗塞的病人，失智機率

較高；老人若曾腦中風，比起沒有中風的老

人，失智進展較快。因此，腦血管障礙也可

能是阿滋海默症失智的最終加害者。至於無

症狀腦梗塞和阿滋海默症並存的可能性，以

及與失智惡化的關聯性，都有必要進一步探

討。

血管病變與失智症有關

黃正平（2005）分析台北榮總近5年

來，收治的100名65歲以上、罹患老年精神

疾病住院的患者，發現半數以上屬器質性

精神病，其中3/1罹患失智症，這些失智症

病人中又有20%屬於阿滋海默症，7%為血

管性失智症與其他混合型痴呆症狀。在黃

正平的研究中顯示，器質性精神病多由其他

疾病誘發，他統計研究對象罹患的十大合併

症，依序為高血壓（60%）、腦中風等腦血

管疾病（33%）、前列腺疾病（26%）、糖

尿病（20%）、白內障（15%）、冠狀動脈

疾病（12%）、阻塞性肺病變（10%）、胃

潰瘍（7%）、退化性關節炎（7%）、痛風

（6%），其中，血管疾病就占了4項。另有

研究報告指出，血管疾病與失智症有密切關

係，可見在影響失智症的族群中，血管疾病

是值得探討的危險因子。

失智症的疾病嚴重度及病程的惡化與動

脈硬化具有高度相關性，當世界各國紛紛對

於失智症的危險因子與醫療資源耗用提出研

究報告時，我國在這方面似乎做得太少，實

有必要著手了解失智症病人使用醫療服務的

狀況，以及是否會因疾病特性、病人特質與

治療方式而有所差異，作為臨床處置及醫院

經營管理的參考。

失智症治療宜論質計酬

世界先進國家對於醫療成本及資源

耗用高的疾病，例如糖尿病、高血壓、

癌症、躁鬱症等慢性疾病，都會選定疾

病管理的方法來加強費用控管，中央健

保局有鑑於此，於民國90年10月及11月

先後將子宮頸癌、肺結核、乳癌、糖尿

病、氣喘等5大疾病納入以論質計酬的

包裹給付方案，鼓勵醫療院所採用包醫

制，亦即給付方式由過去的論量計酬，

轉為論質計酬，進行以結果為主的個案

追蹤管理，但嚴重性不容小覷的失智症

至今卻仍被排除在此一方案之外。

從研究中得知，失智症患者的動

脈硬化相關合併症越多（包括第二型糖

尿病、高血壓、血脂異常、心血管疾病

與腦血管疾病），醫療資源耗用程度越

大，衛生主管機關應重視失智症問題，

以政策引導醫療提供者發展全人疾病管

理，預防與定期追蹤相關合併症，使患

者得到更周全的照護和關心。


